《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《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制定，主要基于以下背景：
一是贯彻国家、市政策导向。为贯彻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131号）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深工信规〔2025〕10号）等国家、市层面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发展的相关要求，结合龙华区实际情况，实现与国家、市政策的衔接，构建契合龙华区孵化生态的管理办法。
二是原管理办法的延续及修订。原《深圳市龙华区孵化载体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华科创规〔2022〕5号），已于2025年11月6日到期失效。2025年12月29日，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深工信规〔2025〕10号），要求各区结合实际，制定区级孵化器管理办法。
三是解决孵化器发展现实需求。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促进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，《管理办法》通过明确认定标准、优化认定程序、强化动态管理，引导孵化器从“场地租赁型”向“产业赋能型”“专业服务型”“资本驱动型”转型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主要思路
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的核心思路是“以政策衔接为基础、以精准培育为核心、以深化服务为导向”，具体体现为：
一是以政策衔接为基础。严格遵循国家、市关于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管理要求，同时结合龙华区产业发展实际，设计符合区域特色的条款。
二是以精准培育为核心。明确区级孵化器10项认定指标（涵盖场地面积、运营团队配置、在孵企业数量及质量、毕业企业培育成效等）；细化毕业企业认定标准及达标条件。
三是以深化服务为导向。推动孵化器强化孵化培育能力、提升专业化服务质效，实现从单一空间租赁向全周期、定制化专业服务的转型，强化技术支持、投融资对接、市场拓展等核心能力，降低创业风险、加速企业成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十九条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制定《管理办法》的目的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定义、核心功能、管理单位及认定工作机制。
第二章认定条件。从主体资质（依法注册、法人资格、运营满1年）、场地规模（自主支配面积≥3000平方米）、服务团队（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80%、创业导师配比）、在孵企业（数量≥20家、科技型中小企业/创新型中小企业占比≥10%）、企业成长（营收/研发增长、投融资占比）、收入结构（非房租及物业收入≥10%或近两年增速不低于5%）、毕业企业（占比≥5%及四类毕业标准）、统计填报、合规性等10个维度，明确区级孵化器认定标准。
第三章认定程序。规范“形式审查——合规性审查——专家评审——征求意见、信用核查——现场核查——提出拟认定名单、公示——发布认定名单”流程，明确认定频次为“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”，确保认定过程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第四章管理与评价。限定同一区域由同一家运营单位运营；明确区级孵化器可享政策支持；建立动态评价机制，未参加运营评价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；规定区级孵化器须按要求完成数据统计；规范孵化器运营主体变更及相关审核流程；列明四类撤销区级孵化器资格的情形。
第五章附则。明确办法实施前已认定的“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”“区级科技企业加速器”以及市级及以上众创类孵化载体的管理衔接，规定办法解释权归属（区科技主管部门）及施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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